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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一項非正式調查顯示，許多香港人並不知道香港有一條人權法的條例，即使

知道，大多數人也說不出它的名字。而另一方面，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香港有歧視

條例的存在，並最少能說出當中的兩條。 

英國的《人權法 1998》在 2000年才生效，而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則在 1991

年已經實施，比英國還要早了九年，那是因為當時的港英政府有政治需要，要趕

著在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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